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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8464134][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文物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文物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安全与环境科学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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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工地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97191423][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179723613][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15822][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18464135]范围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34]本文件规定了考古工地的基本要求，以及现场安全、消防安全、临时建筑及设施安全和治安防控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bookmark: OLE_LINK7]本文件适用于考古工地安全管理的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17817][bookmark: _Toc179723614][bookmark: _Toc97191424][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18464136]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894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1部分：标志
GB/T 16571  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防范系统要求
GB 39800.1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1部分：总则
GB 46768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330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GB/T 50720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标准
GB 55034  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
GB 55036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
JGJ/T 46  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标准
JGJ 120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
JGJ 130  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 164  建筑施工木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 166  建筑施工碗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T 188  施工现场临时建筑物技术规范
JGJ 231  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DB11/T 1322.2  安全生产等级评定技术规范 第2部分：安全生产通用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3]DB11/T 2120  古建筑安全防范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218464137][bookmark: _Toc97191425][bookmark: _Toc179723615][bookmark: _Toc8736][bookmark: OLE_LINK5]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1.1　 
考古工地 archaeological sites
[bookmark: OLE_LINK19]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的区域、场所。
[bookmark: _Toc5959][bookmark: _Toc218464138][bookmark: OLE_LINK8]基本要求
[bookmark: OLE_LINK9]应建立考古工地安全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
应制定安全专项方案，内容应包括工作任务、技术路线、人员分工和职责、工作进度、安全技术措施、文物保护措施、应急预案、检查验收内容及标准等。
应至少配备1名专兼职安全管理人员。
所有进入工地的工作人员、临时施工人员应接受安全教育培训。
从事特种作业的人员应依法持有有效的特种作业操作证。
[bookmark: OLE_LINK6]考古项目的各参与单位应签订责任协议，明确考古单位与建设（施工）单位、第三方施工服务单位的安全职责和管理边界。
[bookmark: _Toc9295][bookmark: _Toc218464139][bookmark: OLE_LINK10]现场安全
对存在渗漏水风险的作业区，应采取有效的防水、排水、降水、堵水及截水措施。当水深超过0.5米时，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当发掘深度超过2米或出现下列失稳情况时，应立即进行评估，并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
发掘对象存在失稳风险时，应采取扩大开口、支护加固或揭顶法等措施；
坑壁、坡体存在失稳风险时，应采取预留台阶、放坡或支护加固等措施；
隔梁、关键柱存在失稳风险时，应采取支护加固或拆除等措施。
放坡或边坡应符合GB 50330相关要求。基坑支护应满足JGJ 120的相关要求。脚手架支护应符合JGJ 130、JGJ 164、JGJ 166及JGJ 231相关要求。支护结构设计应由具备相关专业资质的技术人员编制并经论证。
发掘深度不超过5m的探方之间隔梁宽度应为1m及以上。发掘深度超过5m的探方之间隔梁宽度应为2m及以上。
探方内应设置上下坡道或爬梯，宽度不应小于1m，数量不宜少于2个。
发掘产生的堆土距探方、探沟等边缘应不小于其深度且大于2m。
考古工地涉及的配置运输、文物提取、土方转运等机械设备应在明显部位悬挂设备验收标牌及安全操作规程。涉及文物提取的机械设备应配备减震、防护装置。
考古工地使用的各种设备或设施，操作或使用人员上岗前应签订安全责任书，并参加相应的安全使用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应按照GB 39800.1的要求为考古从业人员提供必要的考古专用个体防护装备。
应按照GB 2894和GB13495.1的要求设置安全标志，安全警示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考古工地安全、文物安全、防火防盗、自然灾害、危险地带等。
在空气不流通或存在缺氧、有毒有害气体的墓穴、水井、地下洞室、窄小探沟等空间内进行的考古发掘作业，应符合 GB 46768的相关规定，相关人员应经有限空间作业专题安全培训，考核合格、取得相应资格后，方可上岗作业。
危险化学品的使用、储存与管理应符合DB 11/T 1322.2的相关规定。
配备必要的立网、梯子、脚手架、照明、消防和应急救援物资等。
[bookmark: _Toc218464140][bookmark: _Toc20909]消防安全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6]应配备灭火器等消防器材。灭火器的配置类型、位置选择、数量、维护维修、报废应符合GB 55036的相关要求。
应根据考古工地实际情况编制应急预案，并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应急演练，每季度应至少演练1次，并针对演练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修订完善应急预案，落实整改措施。
考古工地内严禁未经批准的明火。
考古工地因设施搭建、设备维修等进行动火作业时，应按GB/T 50720的要求履行动火审批手续，并指定专人监护，配备相应消防器材，作业结束后监护人员至少在现场监护30分钟。
考古工地内严禁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进入、停放或充电。
[bookmark: _Toc15967][bookmark: _Toc218464141][bookmark: OLE_LINK12]临时建筑及设施安全
临时库房、管理用房、生活用房、文物保护用房等应按JGJ/T 188和 GB/T 50720的要求设计和设置。
[bookmark: OLE_LINK15]避雷装置的设计施工应符合GB 50057相关要求。
临时用电应符合GB 55034和JGJ/T 46相关要求。
严禁在文物本体上拉接临时用电设施。
[bookmark: _Toc856][bookmark: _Toc218464142]治安防控
1.2　 [bookmark: _Toc5876][bookmark: _Toc218464143]防护区域和防护要求
考古工地的防护区域和防护要求应满足DB11/T 2120的相关规定。
1.3　 [bookmark: _Toc218464144][bookmark: _Toc27000][bookmark: OLE_LINK3]人力安全防范
应根据安全保卫工作的需要,设置与安全保卫任务相符的安全保卫机构。
有遗迹的考古勘探工地和发掘工地应设置24小时安保值班制度，每班值班人员不宜少于2人。
文物库房应配备专职的安全保卫人员。
1.4　 [bookmark: _Toc218464145][bookmark: _Toc27415]实体安全防范
应根据考古工地现场环境条件和考古发掘区分布情况,确定周界的位置和范围,并设置明显的隔离警示标识。
考古发掘工地周界应设置围挡，市区主要路段的围挡高度不小于2.5m，一般路段的围挡高度不小于1.8m。
设有参观通道的考古发掘工地,宜设置与发掘区完全分隔的实体隔离设施，隔离设施高度和强度应满足防止跨越、攀爬和损坏的要求。
文物库房的门、窗应设置实体防范设施,库房门应安装防盗安全门。
1.5　 [bookmark: _Toc218464146][bookmark: _Toc22308]技术安全防范
有遗迹的勘探工地和所有考古发掘工地应设置监控装置；具有重要价值且发掘工作持续时间较长的重要考古工地,周界应设置入侵探测和视频安防监控装置,宜设置现场声光警示装置。周界防护应完整封闭，不留盲区。
周界入侵探测装置应与视频安防监控、辅助照明装置以及现场声光警示装置联动。现场声光警示装置的声压应不小于100 dB（A）,报警持续时间应保持到工作人员确认警情后自动或手动解除。
考古工地内重要探方（沟）、墓葬现场、出土遗物运输通道、文物库房以及对外开放的考古工地等的安全防范系统布置应满足GB/T 16571和DB11/T 2120的要求。
考古工地发掘区域、文物库房宜设置电子巡查装置。

DB 11/T XXXX—XXXX
[bookmark: BookMark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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